
:♦♦：♦♦：♦，:，V•:。，:，•:…：•口:，•; '〉•:••:•0♦:••:，♦:，，:♦♦:•:":・•:••:•・:♦♦:♦•:•♦:♦:♦•:♦

泡11 香五
CANADIAN SOYA INDUSTRIES

2131 Dundas Street
Vancouver, B.C. HA. 378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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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精粉油汕

肝油臘臘 
隨僑腸腸肉鴨 
時 胞滅 歡遠 凿

迎近

廣 
同 
益

收金未 

貯内參

直加 

右接此 

通寄次 

吿美大

寧，七，
萃高云火拿加

莊辦記興源利金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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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
民治黨
駐美洲總部通吿 

總
通
三
六
字
第
十
三
號
 

爲
通
吿
事
。
案
據
全
美
洲
本
黨
第
二
次
 

代
表
懇
親
大
會
• 
于
今
年
元
月
間
，
在 

古
巴
亞
灣
城
開
會
議
决
全
美
洪
門
募
集
 

興
黨
基
金
案
。
此
爲
大W
議
决
案
中
最
 

重
要
之
 
一 
宗
- 
蓋
凡
事
非
財
不
行
。
必 

要
財
力
集
中
。
興
黨
方
有
把
握
。
合
版
一 

錄
案
通
吿
。
仰
卽
査
照
實
行
。
轉
令
所
 

屬
支
部
分
部
-
値
遵
照
・
早
日
集
議
派
. 

定
人
員
負
責
勸
募
基
金
■
依
期
繳
來
， 

以
爲
興
黨
之
用
•
而
重
公
事
。
是
所
切
 

盼

。
茲
將
觞
議
决
案
鮮
細
列
左
•
， 

(
甲
)
募
捐
興
黨
基
金
辦
法
 

規
定
興
黨
基
金
・
分
額
捐
樂
捐
兩
項
。 

凡
屬
洪
門
本
黨
黨
員
・
最
低
限
度
 
毎
人 

額
捐
基
金
九
元
。
有
職
業
用
身
者
。
最 

低
限
度
捐
欵
拾
元
。
職
業
稍
佳
或
經
營
 

小
資
本
生
意
者
額
捐
卄
元
以
上
。
有
大
 

生
意
者
捐
款
五
拾
元
以
上
・
捐
款
無
限
 

額

。
多
多
益
善
。
茲
將
捐
款
等
級
錄
下

超
等
 

無
限
額
 

甲
等
 

壹
百
元

多
多
益
善

乙
等
 

五
十
元
 

丁
等
 

壹
拾
元

(
俱
以
蓼
計
)

二
拾
元
 

五
大
元

丙
等
 

戊
等

凡
屬
全
美
洲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各
級
黨
 

部
達
權
社
金
蘭
公
所
等
洪
門
團
體
•
對 

于
此
次
募
捐
興
黨
基
金
・
應
自
行
酌
量
 

經
濟
情
形
•
將
公
款
提
撥
若
干
樂
捐
■ 

以
充
裕
基
金
，
發
展
黨
務
■

(
乙
)
熟
心
樂
捐
興
黨
基
金
獎
勵

凡
捐
欵
美
金
五
拾
一 

奨
狀

凡
捐
款
美
金
覚
百
一 

獎
狀

凡
捐
款
美
金
壹H

者
給
予
乙
等

給
予
甲
等

元
至
弍
百
五
十

元
者
給
予
超
等
獎
狀
。
另
加
獎
熟
心

興
黨
金
牌
豈
面
 

凡
捐
款
超
過
奥
金
一
一
百
五

上
者

于
獎
狀
金
牌
外
。
另
由
奥
洲
總
部
酌
 

量
情
形
・
議
留
紀
念
-
以
資
獎
勵
 

(
丙
)
興
黨
基
金
保
管
法
 

. 

6
由
駐
英
洲
總
部
根
避
大
會
决
羅
案
。 

通
令
各
國
總
支
部
軽
動
籌
集
興
党
基
 

金
暫
用
各
該
國
總
支
部
選
舉
三
人
保
 

管
。
貯
入
當
地
殷
實
銀
行
■ 

一一 ㊁

在
駐
美
洲
總
部
殷
立
八
人
保
管
委
員
 

會
由
美
洲
總
部
通
令
此
次
泰
加
代
表

大
會
之
八
國
總
支
部
・
每
選
出
一
人
 

共
同
紺
織
之
。

㊂

所
有
各
國
總
支
部
募
集
興
党
基
金
。 

柔
寄
保
管
委
員
會
貯
入
殷
實
銀
行
保
 

管
之

：&

動
募
捐
時
期
，
由
本
年
十
月
 

一H
起
以
六
個
月
爲
期
限
♦
於
今
年
 

十
二
月
底
繳
第
一
次
，
明
年
正
月
二

原豉豆一豉
”

謹啓" 

TTm
nrFT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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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三
月
。
每
月
彙
繳
一
 
次
以
便
結
束
 

向
阳
貯
銀
行
 

H1 
八
委
日
簽
名
附
貯
・ 
提 

支
時
八
阈
委
昌
中
須
得
五
國
委
實
籃
 

老

。
力
生
效
力
。

⑥

凡
城
辦
一 
事
宜
提
若
干
欵
項
時
•
由 

計
美
洲
總
部
通
告
各
國
總
支
部
，
復

支
部
議
決
授
權55 m
管
委
 

籍
署
。

艮

⑥

其
他
各
國
本
党
機
關
 

會
石
" 
將
來
錦
集
基
 

洲
總
部
保
管
委
員
會
.

作
爲
基
地
。
再
向
北
便
推
移
。
遣
就
是
 

自
南
向
北
政
策
・

⑥

農
林
••
土
地
政
策
係
阈
民
黨
的
辦
法
 

。
平
均
地
權
係
國
民
黨
的
主
義
。
地
政

機
構
。
正
準
備
 w
施
此
項
重
題
 

此
褥
發
展
水
刊
生
產
化
學
肥
妊
 

田
莊
机
械
。
均
將
一
一
施
行
。

A
防
止
日
本
侵
略

®

外
交
；
我
國
對
日
政
策
。
意 

略
再
起
。
全
世
界
對
日
政
策
。

。
製
造

防
止
侵 

5

果
係
 

。
否
則

防
止
侵
略
再
把
 

我
國
反
對
。
注

我
國

希
望
日
本
走
上
民
主
 
一

之
路
"
不
希
望H
本
走
上
侵
略
之
路
。 

更
不
希
望
日
本
走
上
共
產
主
義
之
路
■• 

中
英
關
係
•
美
阈
援
華
物
資
。
數
量
雖
. 

然
不
多
。
意
義
甚
爲
重
大
。
此
乃
復
興

我
國
經
濟
之
新
興
奮
 

畢

。
各
立
法
委
員
相
】 

言
者
特
別
 

躍
。

孫
科
院
長
决
定
下
午1 

検
討
施
政
方
針
■

■
翁
院
長
報
吿
完
 

繼
發
問
-
要
求
發

會
議
■

▲
兩
年
內
無
和
一 

長
翁
文
灝
。
在
.

行一

報

吿

。
謂
中
國
於
兩
年
內
難
望
和
平
。

〔仆抬气h
“”̂"
噌"
收"
抬我抬"
冷̂
我橋仆
“抬抬
“仆"
“""2
水 

一
加
屬 

本
店
開
創
精
製
緘
脆
* 

一
南
8
庄
；

花
生
去
衣
鹹
香
杏
仁
加

經
歴
十
有
餘
年
今
已
遥
 

從
新
改
良
配
味
格
外
澄
 

適
口
馳
名
加
美
各
塌
田
 

批
麗
零
沽
價
甚
相
宜
一
一 

僑
胞
光
顧
睛
君
嘗
之

3  

乃
知
南
華
之
佳
品
也
通
 

一
貨
物
寄
餃
買
者
自
理
射
 

井餘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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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祖國新聞
翁院長報吿施政方針 

南
京
廣
播
訊
。
行
政
院
長
翁
文
瀬
• 
於 

十
一 
日
上
午
在
立
法
院
第
九
次
院
會
中
 

♦
報
吿
施
政
方
針
。
內
容

ti
括
下
列
各

點
。

㊀

基
本
方
針
••
行
憲
政
院

m
行
憲

法
及
各
種
法
律
所
規
定
之
任
務
。
以
人
 

民
之
立
塲
爲
立
塲
。
人
民
之
利
益
爲
利
 

益
•
共
產
黨
超
過
政
黨
政
治
鬥
爭
之
常
 

規
。
政
府
當
集
中
全
國
力
量
。
從
事
哉
 

亂
♦

㊁

軍
事
♦•
勝
利
以
來
。
共
黨
武
力
增
强

幾
倍
"
政
府
目

感
受
暇
脅
壓
迫

。
確
屬
樱
苦
。
軍
事
方
面
一 
着
重
振
作
 

士
氣
。
改
善
待
遇
。
加
强
兵
役
制
度
。

充
實
地
方
武
力
 

揮
保
安
力
量
，

▲
速
行
一 

㊂

内
政
：
從
速
一

全
保
甲
，
發

方
自
治
。
詳
細

法
則
尚
有
待
於
立
法
院
擬
定
•
過
渡
期

間
首
要
使
到
基
層
： 

夠
靈
活
運
用
。
爲
一 

費
支
出
浩
大
。
但
. 

共
黨
之
統
制
•
則
一 

目
前
之
痛
苦
。
在
一 

使
其
能
趕
上
物
價

▲
防
止
通
" 

@

財
政
：
三
拾
七
一 

預
算
。
當 
在
本
月
一 

。
爲
避
免
通
貨
膨
一 

加
國
庫
正
當
收
入

方
行
政
組
織
。
能 

日
完
成
跋
亂
。
軍 

果
人
民
不
願
意
受
 

能
不
要
暫
時
忍
受
 

收
方
面
■
今
後
應
 

不
可
太
過
遲
延
，

提
出
在
法
院
.番
查
 

。
今
後
當
般
法
增
 

其
重
要
工
作
。
一

整
理
稅
制
• 
幷
着
重
於
使
有
錢
若
出
錢
 

。
流
于
廣
大
農
村
。
免
致
財
富
集
中
都
 

市

・
使
到
擁
有
財
冨
的
人
•
依
法
依
時
 

一
。
應
骇
負
起
納
稅
之
義
務
。
幷
要
簡
化
 

一 
稅
收
手
續
。
杜
防
流
弊
。
二
人
事
一 
效 

-
率
•
分
配
。
裁
撤
不
必
要
機
關
。
將
其

人
選
移
到
必
釁
 

亦
可
避
免
一
三
 

一 
之
俏
念
• 
四
洋
一 

一 
避
國
外
*

®

經
濟
方
面
••

- 
如
今
灣
糖
之
類

則
失
菜
問
□

• 
防 
止
逃

•
增
加
輸
出
品
。*
 

贰

。
改
善
外
源
管
制

一 
辦
法
 
、•
歔
迎
奉
僑
 
外
泄
♦
三
・ 
全
力
防
 

送
走
"

・ 
四
， 
充
分
保
有
幷
供
照
生
活
 

一 
必
需
品
•
九
。
改
善
并
加
强
公
祭
不
業

。
使
不
致
 

';I
心
物
個
上
液
 

能
範
圍
軽
展
1
業

一

儘
可

食一1
業
并
非
南
移
 

翁
院
艮
也
特
別
提
出
• 
外
傳
政
府
已
鏡

) 
决 
定

此
係
推
网
的

- 
般
他
。
政
府
非
但
沒
有
作
此
打
算
・
並
 

將
連
我
卦
神
物
 

ff
刃
蟹
北
纱
撒
人
生
罐

效 
HE • 
1H 
係
我
 

是
作
戦
期
間
。 

。
决
定
由
西
向
 

匕

‘U
5
¥
4

可
以
補
充0
力
村
、
就 

政
府
着
力
於
西
部
増
鼠
 

東
政
策
。
目
前
情
况
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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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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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
準
時
間
(
愛
惜
光
陰
 

來
往
溫
哥
草
城
多
一 

由
溫
高
華
開

間
加
一
點
) 

航
線

到
域
多
利
 

:
仝
H
下
午
三
點
半
 

■•
翌
日
上
午
六
點

到
溫
哥
華
 

•
。下
午
六
點
三
拾
五
 

:
翌
日
上
午
六
点

〉
毎
日
上
午
十
點
牛
•
・

* 
毎
日
晚
間
拾
賣
點
・
• 

7  

由
域
多
利
開

*
下
午
壹
點
三
拾
五
分

• 
每
日
晚
間
拾
 e
 
點
、■

“ 

溫
哥
華
往
域
埠
 

0

域
準
至
溫
哥
華

63

船
 

在
船
期
前
豈
点
准
許
下
船

船 

在
船
期
前
半
点
准
許
下
船
 

溫
域
夜
船
。
兩
處
均
於
九
点
准
許
下
船

2  

來
往
溫
哥
華
與
乃
磨
航
線
 

(
六
月 

日
至
六
月
二
十
口
日
施
行
)

日

3  6  g  3

i

上
午

"
上
午

0

下
午
二
時
拾
五
分
. 

(

下
午
五
時
十
五
分
・
 

" 

由
乃
磨
開
 

0

上
午
六
點
半
.
.
.
 

』
上
午
拾
點
四
拾
五
( 

产
下
午
 W
點
四
十
五
( 

)

下
午
六
蜀
.
.
.
.

高

磨
時
間
 

四
拾
五
分
一

•
・•
一

:
■
:
・
下
午
拾
二
點
半
， 

.

.

.

下
午
四
點
十
五
分

.

.

.

下
午
七
點
叫
拾
 $

到
溫
髙
奉

.

.

.

上
兼
點

.

.

.
下
午
壹
點
拾
五
分

•
，■

•
•
•
•

" .〃.
.
.
.

3  9

.

.

.

下
午
四
點
拾
五
分
鐘

.

.

.
•
下
午
八
収
半

磨
線
。
双
方
在
船
期
前
半
点
許
下
船

a
0  

溫
鼾
華
至
乃

C  

來
往
溫
济
華
。
片
市
魯

)
每
逢
星
期
六
下
午
八
点
。
由
溫
縫
華
開
。
星
期

華
高
。

午

0

英
高
活
。
亞
律
比
。
破
麥
汝
路
。
星
期
日
下
午
昧
夏
地
。
奥
臣
科
。
星
期
 

"
壹
上
午
表
缠
路
。
星
期
覚
下
午
到
片
市
魯
別
。

3  
每
逢
星
期
壹
下
午
十
点
由
片
市
魯
別
開
。
星
期
二
上
午
到
喪
地
路
■
下
午
 

g

到
奥
臣
科
・
定
下
午
十
点
由
奥
臣
科
開
。
星
期
三
上
午
八
点
到
昧
夏
地
。 

3

矍
經
確
麥
汝
路
。
亞
律
比
。
英
高
活
。
比
單
髙
。
星
期
四
上
午
八
点
到
 

0

溫
哥
军
。 

(
以
上
無
定
時
間
乃
因
潮
水
關
係
)

”船票價目表
,

單
順

二
元
七
亳
五

豈
元
六
毫
五

十
四
元
四
毫

十
六
元
九
竜

廿
壹
元
六
毫
•

三

十
 

元

十
五
元
九
五

99g  9  6  ) P  0  ) 2

來
四
元
九
毫
一 

三
元

卄
五
元
九
一 

三
十
元
四
一 

111 八
元
九
金 

五
十
四
元
 

廿
八
元
七
一

3  

來
往
地
点

0

云
高
華
與
城
多

( 
云
高
學
與
乃
一

*

云
域
與
亞
律
一

0

一太 
城
與
璇
夏
 

q

云
城
與
奥
臣
一

冷
云
城
與
片
市

个
片
市
魯
別
與

q

來

囘

船

票

限

三

十

天

"
若
單
頤
票
價
有
拾
元
或
來
 

有
拾
八
元
以
上
者

4

週
末
票
往
指
定
毋
時
間
。
由
星
期
五
正
午
十
二
点
至
星
期
日
下
午
二
時
。
) 

勺 
囘
埠
時
間
限
至
星
期
 
一 
晚

十

二

時

，

•
(
 

2
调
末
票
價
•
・
溫
哥
率
與
城
多
利
三
元
七
毫
 

溫
鼾
華
與
乃
磨
二
元
二
毫
 
" 

■

以
上
票
價
另
毎
兀
加
政
府
稅
賣
毫
五
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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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一 
爲
吸
烟
而
欲
逹
到
較
賞
心
計
，

一 
睛
試
用
能
頓
烟
絲
以
自
捻
喧
仔
 

一
，
因
用
特
殊
優
良
成
四
烟
也

..■' 

含
而
缎
者
。
易
於
捲
・
樂
於
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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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洪門民治黨駐美洲總部通令 

令
駐
加
拿
大
總
支
部
 

總
通
三
七
字
第
二
十
號
 

現
奉
中
央
黨
部
執
行
委
員
會
新
秘
字
第
一
一
號
通
令
開
「
查
本
黨
或
立
瞬
將
兩
. 

戦
內
有
野
心
製
造
分
裂
外
有
政
敵
圖
謀
分
化
幸
我
同
囊
氣
團
結
 
一 
心 
一 
德
突
 

破
內
外
所
遭
遇
之
艱
難
此
誡
本
黨
 

先
烈
先
賢
任
天
之
呵
護
有
以
致
之
茲
以
本
 

黨
今
後
政
策
之
檢
时
中
央
人
事
之
更
新
以
及
應
興
應
革
諸
端
均
有
待
最
高
權
力
 

機
關
第
二
次
全
國
代
喪
大
會
之
决
定
幾
依
據
總
章
第
五
章
第
十
八
條
第一

項
之
 

規
定
定
于
本
年
九
月
一H
本
黨
成
立
紀
念
日
在
上
海
中
央
黨
部
召
開
第
二
次
全

定
爲
半
個
月
. 

外
以
總
支
離

國
代
衷
大
會
(
會
期
如
有
變
史
常
於
二
個
月
前
通
知
)
會
整
日

省
党

9: 
及
特
別
市
黨
部
爲

海
内
外
出
席
代
表
名
額
 

爲
單
位
毎
一
 
單
位
得
選
 

不
能
兼
代
表
其
他
單
位

源
出
席
代
表
一
人
至
二
人
毎
代
表
只
能
代
表
其
本
單
位
 

關
于
代
表
人
選
尤
希
各
單
位
愼
重
將
事
選
出
付
喪
之
姓

名
略
歷
希
出
報
送
中
央
代
表
報
到
于
八
月
一
日
開
始
如
有
提
案
希
于
會
前
半
個
 

月
送
達
中
央
黨
部
秘
書
處
以
便
分
別
編
列M
 
程
除
通
令
海
內
外
各
地

$8

部
知
照
酊
 

外
合
淑
令
仰
知
照
麻
理
爲
要
此
令
」
等
因
合
版
令
仰
所
屬
各
國
總
支
部
遵
照
辘
^

理
爲
要
 

又
查
奉
黨
駐
婆
國
總
支
部
定
期
今
年
七
月
十
五
日
在
芝
加
高
埠
召
貫
贏
 

懇
親
大
會
務
墓
前
在
古
巴
大
會
選
出
之
五
轉
派
員
及
陆
名
國
總
支
部
最
近
補
選
^
 

吸
加
選
之
特
派
昌
統
描
于
七
月
初
旬
抵
達
閹
國
紐
鶴
海
/

儕
通
港
襪

im*
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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